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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八)被擄的歷史 

【閱讀經文】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神統管萬有，祂預先知道以色列民將會背約，去拜別神，神必審判，將他們擄到

異邦。但神也應許當他們自卑，回轉尋求神的面，神必向他們施恩，領他們歸回

本地(申 29-30 章)。神的百姓被擄前，神就藉著先知以賽亞、哈巴谷、耶利米等，

預言他們被擄的結局。但同時，神也應許要看顧被擄的子民，要帶領他們從被擄

之地歸回。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回歸的歷史，記在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自古列王下詔開始，到耶路撒冷被重建，約一百年的歷史，中間經歷三次的回歸，

聖殿的重建，以及以色列在書珊城面對仇敵的威脅而反敗為勝，都看見神的眷顧。 

 

一. 從被擄到回歸 

當猶大亡國，聖殿被毀，百姓被擄到外邦，離開應許之地，象徵神與祂子民約的

關係破裂。但神藉著耶利米的口，應許 70 年後要領他們歸回本地(代下 36:19-21)。 

1. 被擄的歷史：以色列人的被擄，從北國亡於亞述開始，直到南國亡於巴比倫；

神的百姓全數被趕到外邦，使應許之地成為荒涼，應驗了神藉著先知說的話。 

a. 神的命定：最先提到神的子民要被擄到巴比倫是以賽亞(賽 39:5-7)，他也

提到神要興起古列，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立穩聖殿的根基(賽 44:28)。 

b. 三次被擄：耶利米親眼目睹聖民三次被擄，他預言被擄子民有如上好的

無花果，神必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並要領他們歸回本地(耶 24:4-7)。  

1) 605 B.C.：約雅敬第 3 年，巴比倫圍困耶路撒冷，約雅敬投降求和。 

2) 598 B.C.：約雅斤投降，聖殿和宮裡寶物和許多人口被擄到巴比倫。 

3) 586 B.C.：西底家反叛，最終耶路撒冷城破，聖殿被毀，猶大亡國。 

2. 回歸的過程：聖民有三次回歸，記載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他們因拜偶像

而被擄到異邦，但他們在被擄之地回轉歸向神，從此恪遵律法，不再拜偶像。  

a. 536 B.C.：離第一次被擄正好 70 年，回歸 20 年後，於大利烏王第 6 年

〔516B.C.〕，聖殿被重建完工，離聖殿被毀〔586 B.C.〕，也正是 70 年。 

b. 458 B.C.：62 年後，以斯拉帶領聖民第二次回歸，教導百姓學習律法書。 

c. 445 B.C.：又 13 年後，尼希米得到王的允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牆。 

3. 經卷的記載：聖經有三卷書記載神子民被擄後的歷史：以斯拉記延續歷代志，

記載神子民回歸，在希伯來聖經中，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為一卷書，拉丁文

聖經譯本將其分為兩卷書。以斯帖記則記錄了留在被擄之地猶大人的歷史。 

a. 以斯拉記：記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回歸，538-458 B.C.，約 80 年的歷史。

作者可能是以斯拉，他在第二次回歸的人中，教導回歸的百姓認識律法。 

b. 尼希米記：記載尼希米回歸，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前半段尼希米

以第一人稱陳述，後以第三人稱記載，他與以斯拉都是同一時代的人。 

c. 以斯帖記：以斯帖記被編在節慶五卷書 Megilloth 之一，於普洱日頌讀。

以斯帖記的作者不詳，記載 483-473 B.C.，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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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歸建造聖殿〔以斯拉記 1-10 章〕 

以斯拉記描述兩次回歸，第一次所羅巴伯帶領，重建聖殿；第二次以斯拉帶領，

歸正百姓，使他們明白，並遵行律法。彌賽亞降臨，要重建聖殿，也要成全律法。 

1. 第一次回歸：波斯王古列滅巴比倫後，下詔讓被擄到巴比倫的百姓歸回本地。

古列於 559 B.C.登基作波斯王，539 B.C.，攻陷巴比倫(但 5:30-31)，建立龐大

帝國。古列元年〔538 B.C.征服巴比倫後定的紀元〕，下詔准許以色列人回歸。 

a. 所羅巴伯：猶大王族所羅巴伯和祭司耶書亞率領百姓歸回，他們把聖殿

被擄到巴比倫的器皿都帶回去，凡被神激動要去建聖殿的都跟隨他們。 

b. 家譜記錄：神子民被擄到外邦，仍保持傳統文化，沒有和別的民族融合。

家譜印證他們與神立約的子民，第一次回歸的人數約有 5 萬人〔49897〕。 

c. 建殿受阻：神子民回歸首要之事便是建殿，撒瑪利亞人，也想參與建殿，

但因資格不符而被拒。他們便起來控告猶太人(拉 4:11)，攔阻建殿工程。  

2. 重建聖殿：這殿不像先前由推羅巧匠施工(代下 2:7)，這殿是純粹由以色列人，

包括祭司、利未人都參與施工。撒瑪利亞人想參與建殿都被拒絕(拉 4:1-3)。 

a. 先知鼓勵：聖殿停工 16 年後，520 B.C.，先知哈該勉勵所羅巴伯、祭司

和眾民起來建殿，並預言這殿後來的榮耀要大過先前的榮耀(該 1-2 章)。

聖殿開工後不久，先知撒迦利亞也啟示彌賽亞將要為神建殿(亞 1-8 章)。 

b. 重新建殿：波斯經歷王位爭奪戰，大利烏即位，迫切想繼承古列的正統，

正好找到古列王建殿的詔令，大利烏便下令全力配合，違者要處極刑。 

c. 聖殿建成：大利烏王第 6 年 12 月〔516 B.C.〕，經過四年建造，聖殿終於

建成，稱第二聖殿，或所羅巴伯聖殿。這殿經希律擴建，成為宏偉壯麗。 

3. 第二次回歸〔拉 7-8 章〕：聖殿建成 62 年後(458 BC)，神再度激動一批人回歸

以色列地。由以斯拉率領，稱為第二次回歸，他的使命是要教導百姓律法。 

a. 祭司的身份：家譜推溯到西萊雅，猶大亡國的末代祭司(王下 25:18-25)。

以斯拉因被擄而不能任祭司。但他潛研律法，立志將律例典章教訓神的

百姓，他從王得權柄回歸耶路撒冷，同他回去的不到二千人〔1754〕。 

b. 敏捷的文士：以斯拉 通達耶和華的律法，他有恩賜才能，也接受訓練和

裝備。神把祂的律法賜給祂的子民，為要使他們能與神相近(申 4:5-8)。 

c. 神的幫助：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幫助」。以斯拉雖然面臨各樣的挑戰，

但神的手幫助他，使他完成使命，讓律法成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 

4. 百姓歸正：以斯拉帶著教訓律法的使命回歸，發現以色列民公然違反律法，

如當年摩西見眾民拜金牛犢，吃喝玩耍，極為震驚，便為百姓向神認罪代求。 

a. 分別為聖：神的子民蒙召作聖潔的國民，他們被擄到外邦時，也有外人

移居以色列地，而今他們回歸，要與外邦人相處，是他們要面對的試驗。 

b. 終止雜婚：這時許多以色列人與外邦人通婚，已建立家庭，生兒養女。

以斯拉要以色列人休掉外邦的妻子，忍受家庭破碎之苦，但這是必須的。 

c. 清查戶口：回歸的人必須有家譜才被認定是以色列人。從此定規若母親

不是以色列人，生的孩子就不是以色列人。彌賽亞的家譜要接受檢驗。 



 - 33 - 

三. 重建耶路撒冷〔尼希米記 1-13 章〕 

尼希米記延續以斯拉記，描述神子民第三次回歸〔445 B.C.〕，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聖殿落成後〔516 B.C.〕，仇敵不容他們建城牆，約 70 年之久，仇敵可自由出入。

神興起尼希米作猶大省長，他排除萬難，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城牆。城牆落成後，

他和文士以斯拉配合，由以斯拉講解律法，尼希米則運用權柄監督百姓遵行律法。 

1. 第三次回歸：與第二次回歸相隔 13 年，只記載尼希米一人回歸，他原任王的

酒政，回歸任猶大省長，招聚前兩次回歸的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a. 建城使命：尼希米在朝為官，心卻惦記耶路撒冷；當他聽到城牆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就禁食祈禱認罪，靠神的手幫助，蒙王允准回歸建城牆。 

b. 同心建造：所有以色列人都參與建造，各人都有分配建造的部分，成為

一個整體(弗 4:12; 林前 12:12)。建造從羊門開始，也終於羊門(約 10:7)，

全城共有 12 個城門(啟 21:12)，雖是人的手在作工，神也與他們同工。 

2. 重建城牆：城牆代表主權，能保護城內的聖殿和居民。城內的聖殿是敬拜的

中心，若沒有城牆，仇敵就能自由出入，聖殿就被干擾，不能專一敬拜神。 

a. 仇敵攔阻：這些仇敵是以色列亡國後移入的外族人，他們的信仰不純，

過去阻擾建殿，此時用各樣方法擾亂、恫嚇、造謠，和行賄，攔阻聖民

重建城牆，尼希米帶領百姓，攜帶武器，一邊防備，一邊建牆(詩 127:1)。 

b. 安內攘外：尼希米一方面處理百姓之間的紛爭，贏得百姓的尊敬。另一

方面勇敢又有智慧地面對仇敵的詭計，靠神堅固他的信心，勝過仇敵。 

c. 城牆峻工：建造城牆只用了 52 天時間，就完工了。過去因仇敵的攪擾，

城中的居民稀少。尼希米根據上次回歸的家譜，把人招聚，進城居住。 

3. 宣讀律法：當聖殿和聖城都已經完工，外部的建造完成，更重要的是內部的

建造。尼希米和以斯拉密切配合，講解律法，並執行律法。文士以斯拉講解

神的律法，讓百姓明白律法；尼希米領導百姓，並以身作則，遵行神的律法。 

a. 講解律法：自七月初一起，由文士以斯拉宣讀並講解律法書，百姓留心

聽律法書，並照律法守住棚節。後來成為猶太傳統，住棚節要讀律法書。 

b. 認罪禱告：當神的百姓明白律法，回顧神恩，知道自己和列祖所犯的罪，

就承認列祖和自己的罪，低頭敬拜，並起來稱頌神，來回應神的話。 

c. 簽立公約：由各方的領袖帶頭簽字，起誓要遵行律法，守安息日，並且

奉獻。不僅把奉獻帶到神的殿中，也照顧在聖殿供職的祭司、利未人。 

4. 遵行律法：尼希米運用省長的權柄，使百姓不僅能明白律法，也能謹守律法，

此後，以色列的生活以律法為中心，成為傳統，代代相傳，再無拜偶像之事。 

a. 聖城的居民：首領、部分百姓、和在聖殿供職的人都要住在耶路撒冷，

其餘的民散居各地。他們並為城牆舉行告成之禮，眾人齊來唱詩讚美神。 

b. 守約的國民：尼希米督導以色列人嚴格遵守律法，與一切閒雜人絕交。

並將違反律法的人，無論是權貴、祭司、百姓，都一視同仁，予以嚴辦。 

c. 離絕外邦人：神的子民恢復起初的呼召，與外邦隔絕，不與他們結親，

也不隨從他們的風俗。他們強調分別為聖，於是產生法利賽人〔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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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擄之民得勝〔以斯帖記 1-10 章〕 

猶大人第一次回歸 60 年後，留在被擄之地的猶大人，被仇敵設計，要屠殺滅種。

但神預備以斯帖作王后，使聖民反敗為勝。本書以波斯王設筵開始，到聖民設筵

歡樂〔普珥日〕為止。書中從未提到「神」，但自始至終，都有神的安排和保守。 

1. 以斯帖封后：王后瓦實提仗著美貌，藐視王的命令而被廢，王要另立新后。 

a. 以斯帖入宮：以斯帖與眾童女被選進宮，經過潔淨的過程，並顯出順服，

蒙眾人的喜愛，並且蒙王的喜愛和恩寵，以致被立為王后，代替瓦實提。 

b. 末底改立功：以斯帖並不因作王后而驕傲自大，仍順從末底改。末底改

將弒君的陰謀告知以斯帖，救了王的生命，這事並記錄在歷史書上。 

2. 猶太人遭難：亞甲哈曼想滅絕猶大人，以斯帖挺身而出，為猶大族人求情。 

a. 哈曼得權：哈曼被高升，人都跪拜他，惟獨末底改不拜，以致怒氣填胸，

想殺末底改和猶大人，就掣普珥〔籤〕，請王下詔，擇日將猶大人滅絕。 

b. 生死存亡：王令既出，沒有轉圜的餘地，最後的希望就是請王后以斯帖

為猶大人向王求情。以斯帖與猶大人三晝三夜禁食禱告，冒死違例見王。 

c. 蒙恩金杖：王向以斯帖伸出免死的金杖，並允准以斯帖所求的。以斯帖

為王與哈曼設宴，宴中揭發哈曼的惡行，以致哈曼當場被處死，並抄家。 

3. 哈曼的敗亡：哈曼預表末世的敵基督，他得著權柄，逼迫聖民，自高自大，

要人拜他(啟 13:5-15)。至終他要敗亡，聖民必要得勝，得著國權(但 7:25-26)。 

a. 預備木架：哈曼預備木架，想殺末底改，最終哈曼被掛在自己的木架上。 

b. 聖民蒙恩：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施恩與她，並允准她一切所求；王也

想起末底改的功勞，給他朝服，騎在馬上，宣告末底改得著王賜的尊榮。 

c. 哈曼被掛：當為首的被殺，就註定眾仇敵必要敗亡。耶穌藉著死，敗壞

掌死權的魔鬼(來 2:14)。末世，撒但從天上墜落(啟 12:9)，聖徒必要得勝。 

4. 聖民的得勝：哈曼雖死，但聖民仍要爭戰，這場爭戰免不了，因王已出令，

12 月 13 日，仇敵可殺猶大人。但王又再出令，猶大人可以反擊，殺戮仇敵。 

a. 聖民爭戰：當猶大人得著權柄，可與攻擊他們的仇敵爭戰，並且有在朝

為官的末底改支持。以致人們都懼怕猶大人，有許多甚至入了猶大籍。 

b. 得勝慶宴：猶大人於亞達月 13、14 日起來殺滅仇敵，15 日就慶祝得勝。

原是聖民遭難悲慘之日，卻成為設筵歡樂，彼此送禮，賙濟窮人的節日。 

c. 普珥日：仇敵掣普珥〔籤〕，要殺戮猶大人的日子，卻成為猶大傳統節日；

在每年亞達月 14、15 日，定為普洱日，記念轉憂為喜，轉悲為樂的日子。 

 

結論 

神是歷史的主宰，祂在人的國中掌權，君王的心也在神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

流轉。以色列的歷史，有時光輝燦爛，有時悲慘不堪，關鍵在於有沒有神的同在。

離了神，榮耀都會消失；有了神，悲痛要轉為喜樂。以色列在被擄之地蒙神保守，

被神建立，栽植，使後來的榮耀大過先前的榮耀。聖徒跟隨神，雖然有時會軟弱

跌倒，只要抓住神的應許，堅定不移地尋求神的面，必蒙眷顧，彰顯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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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的相關年表 

西元前 在位君王/年 月份 重要事件 相關經文 

539  巴比倫陷落 但 5:30-31 

538 

537 

537 

536 

古列 

(559-530) 

1  古列王元年〔消滅巴比倫〕 

所羅巴伯帶領回歸【第一次回歸】 

建造祭壇 

建殿工程開始〔不久便受阻停工〕 

建殿工程受阻 

 

哈該鼓勵所羅巴伯繼續建殿(該 1:1) 

聖殿完工 

以

斯

拉

記 

 

拉 1:1-4 

拉 1:11 

7 月 拉 3:1-3 

2 月 拉 3:8 

530 

522 

亞達薛西 Cambyses 

〔遠征埃及時病故〕 

拉 4:1-5 

520 

516 

大利烏 

(522-48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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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拉 5:1-2 

12 月 拉 6:15 

483 

479 

474 

亞哈隨魯 

(48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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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亞哈隨魯設宴席 

以斯帖被選為王后 

哈曼設計陷害猶太人 

猶太人擊殺仇敵 

以

斯

帖

記 

斯 1:3 

10 月 斯 2:16 

1 月 斯 3:7 

12 月 斯 9:1-19 

458 亞達薛西

(46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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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以斯拉出發【第二次回歸】 

以斯拉到達耶路撒冷 

百姓聚集為罪悔改 

調查委員調查與外邦人通婚之事 

以

斯

拉

記 

拉 7:7 

5 月 拉 7:8-9 

9 月 拉 10:9 

10 月 拉 10:16 

444 

445 

 

 

 

 

 

433 

 

20 

20 

9 月 尼希米聞知耶路撒冷城牆拆毀 

尼希米求王允准建造耶路撒冷城牆 

尼希米到達耶路撒冷【第三次回歸】 

耶路撒冷城牆完工〔只用 52 天〕 

會眾聚在一起 

守住棚節〔7 月 15-22 日〕 

禁食〔7 月 24 日〕 

尼希米作猶太省長 12 年 

尼希米離開猶大，回到王那裡 

尼

希

米

記 

尼 1:1 

1 月 尼 2:1 

 尼 2:11 

6 月 尼 6:15 

7 月 尼 7:73 

7 月 尼 8:14 

7 月 尼 9:1 

20-32 

32 

 尼 5:14 

尼 13:6 

以上年代都是約略的年代，可與當時的世界歷史相互對應，其中最重要的年代如下： 

* 537 B.C.：第一次回歸，大衛的後裔所羅巴伯率 49897 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 515 B.C.：聖殿建成，此稱第二聖殿，或所羅巴伯聖殿，以別於所羅門的聖殿。 

* 458 B.C.：第二次回歸，文士以斯拉率 1754 人回去，主要是教導百姓遵守律法。 

* 445 B.C.：第三次回歸，亞達薛西王 20 年(尼 1:1)，尼希米率領百姓重建耶路撒冷

的城牆。這年代非常重要，從這日起〔出令重修耶路撒冷的城牆開始〕，

神定了七十個七，這就是關乎彌賽亞降臨，和再臨的日子(但 9: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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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國版圖 

 

古代的波斯位於現今的伊朗，波斯和瑪代是伊朗民族中比較大的兩支，波斯早期

歷史不明，約在 700 BC 立國，639 BC 波斯成為亞述之附庸。612 BC 亞述被

瑪代和巴比倫聯軍消滅，波斯就成為瑪代的屬國。550 BC 波斯王古列，他原是

瑪代王亞士帖基的外孫，他打敗了瑪代，使瑪代成為波斯屬地，不久將兩國組成

聯邦，史稱瑪代波斯帝國。他往西擊敗呂底亞和色雷斯，往南佔領原屬巴比倫的

敘利亞、巴基斯坦和埃及，539 BC 滅了巴比倫，建立龐大的波斯帝國。其國土

東至印度河，西至歐洲的色雷斯，南到埃及。499 BC 愛奧尼亞反抗，大利烏王

將其平息，490 BC 波斯軍在馬拉松被希臘擊敗，480 BC 波斯海軍又在撒拉米

被希臘海軍所敗，次年亞哈隨魯王再出征，仍在普拉提亞被希臘擊潰。直到413 BC 

才擊敗希臘，波斯勢力重返愛琴海。但不久國勢漸衰，322 BC 被亞歷山大所滅。 

＊ 537 BC 古列王下詔，釋放猶大人回國，命令他們為耶和華建殿(拉1:1-2:2)。 

＊ 520 BC 大利烏王排除所有攔阻，促使聖殿在 516 BC 完工(拉6:1-18)。 

＊ 486 BC 亞哈隨魯作王〔以斯帖作王后〕，從印度到古實，統管127省(斯1:1)。 

＊ 458 BC 亞達薛西年間，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教導百姓律法(拉7:1-10)。 

＊ 445 BC 尼希米在亞達薛西王准許下返回耶路撒冷，建造城牆(尼1:1; 5:14)。 

＊ 神的百姓從被擄的巴比倫啟行回到以色列地，走的路線與亞伯拉罕到迦南的

路線相似，全程約1400公里，花費的時間大約有四個多月。 


